
法官说法>>>

医保基金是国家设立的， 由用人单

位、 个人和国家按照比例共同缴纳， 其

中国家财政缴纳的比例相对而言更高。

因此， 医保基金中的钱不完全是个人财

产， 具有非私有性， 如果虚构病情， 冒

用医保卡购买药品， 事实上就是骗取医

保基金的行为， 轻则违法， 重则犯罪。

同时，需要提醒大家，医保卡类似于

我们的另一张“身份证”。根据《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第四十一条以

及 《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

励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参保

人员的下列行为构成欺诈骗保： 伪造假

医疗服务票据，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将

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转借他人就医或持

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的； 非法使

用医疗保障身份凭证，套取药品耗材等，

倒买倒卖非法牟利的； 涉及参保人员的

其他欺诈骗保行为。因此，自己伪造就医

事实、帮助他人伪造就医事实、套取医保

药品再转卖等行为， 都属于欺诈骗取医

保基金的行为。 因此， 广大参保人员切

勿贪小利， 随意向他人提供医保材料，

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网约车司机秦女士报

案称， 自己的车竟被一名喝醉酒的

乘客开走了。 经松江区人民检察院

起诉， 被告人乔某某被区法院判处

犯危险驾驶罪， 被判处拘役 4 个月

15日， 并处罚金 8000元。

据秦女士说， 当天凌晨， 她接

到一名喝醉酒的乘客， 途中， 坐在

副驾驶位上的乘客有发酒疯的举

动。 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行

车安全， 秦女士找了一个安全路段

缓缓靠边停车， 准备下车报警。 当

时车辆并未熄火， 车钥匙也仍在车

上。 对方跟秦女士一起下了车， 语

气恶劣地要求秦女士继续开车。 秦

女士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并慢慢远

离对方。 就在此时， 这名乘客突然

拉开车门坐到了驾驶位上， 秦女士

进行劝阻， 对方并未理睬。 等秦女

士再回头时， 却发现对方和自己的

车都不见了。

很快， 犯罪嫌疑人乔某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 经鉴定， 其血液中乙

醇浓度已达醉酒状态。 酒醒后的乔

某某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后悔不已，

他交代， 上车后， 喝醉的他一直以

为自己叫的是代驾。 秦女士下车

后， 他便走到秦女士身边要求作为

“代驾” 的她继续开车， 遭到秦女

士拒绝后， 他觉得涉案车辆是自己

的车， 就自己将车开回了家。 乔某

某说， 自己在清醒的时候知道酒后

不能开车， 但醉酒状态中便失去了

理智， 做出了这样危险的行为。 经

审查，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危

险驾驶罪对乔某某提起公诉， 最

终， 乔某某依法被判处拘役 4 个月

15日， 并处罚金 8000元。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朱佳杰

本报讯 男子在诈骗分子的利

益诱惑下， 拿着一份假的房地产买

卖合同， 以付房款为幌子， 要求提

升银行卡转账限额， 只为给骗子行

骗打开“方便之门” ……近日， 浦

东警方与辖区银行联动配合， 成功

抓获两名涉嫌诈骗嫌疑人。

7 月 26 日中午 12 时 20 分许，

浦东公安分局北蔡派出所接到辖区

内一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电话， 称有

两名男子拿着一份伪造的房地产买

卖合同， 想要办理银行卡转账提额

业务。 得益于派出所定期与辖区内

银行建立起的良好协作机制， 发现

事有蹊跷的工作人员一边稳住对

方， 一边向民警求助。

经民警现场与银行工作人员核

实， 两名来办理业务的男子要求提

升银行卡网银转账限额并办理一个

K宝。 银行工作人员根据反诈工作

要求， 核实交易用途时， 其中一名

男子拿出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 声

称需要支付房款。 沟通中， 两名男

子眼神躲闪， 引起工作人员的注

意， 后核查合同时发现系伪造假合

同， 民警随即将男子郑某某、 阮某

某传唤至所。

经审讯， 郑某某如实供述其在

广州务工时， 室友介绍说只需办理

几张银行卡， 再配合去取钱就可以

得到可观的收入，且并不违法。被利

益诱惑的他，随后配合“卡头”阮某

某前来上海办理银行卡开卡业务。

同时，为提升银行卡额度，阮某某从

网上下载了一份虚拟的房地产买卖

合同提供给郑某某使用， 却被银行

工作人员一眼识破。

经查， 郑某某的 3张银行卡尚

未有可疑资金流入。目前，犯罪嫌疑

人阮某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郑

某某因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

助被处以行政处罚。 现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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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宋严

本报讯 直播带货卖尾单货，

知名品牌耳机便宜卖， 原价 1000

多， 现在仅需一两百， 不听不知

道， 一听吓一跳……竟是打着“外

贸尾单” 名号的假冒商品。 近日，

普陀警方在“砺剑 2023” 专项行

动中， 经缜密侦查， 成功侦破一起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 目

前， 14 名涉案人员均被警方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月 2 日， 市民赵小姐来到普

陀公安分局中山北路派出所报案，

自己在家中浏览短视频平台中的某

直播间时， 下单购买了一副某知名

品牌最新款的“外贸尾单特价” 耳

机。 然而收到货后， 却发现耳机音

质很差， 不像是正品。 为此， 赵小

姐特地前往该品牌的线下实体店维

修， 结果被店员告知她买的耳机是

假货。

警方接报后即开展相关调查工

作。 民警根据赵小姐提供的线索，

从网店“某 3C 数码外贸” 入手，

结合走访调查， 进一步循线追踪，

很快锁定了网店的实际位置位于四

川省成都市的某商务大楼内。

7 月 17 日， 经过前期缜密侦

查， 由普陀公安分局经侦支队、 中

山北路派出所、 石泉路派出所精干

警力组成的抓捕小组， 前往四川成

都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在当地公安

机关的大力配合下， 成功抓获以犯

罪嫌疑人何某、 李某、 田某、 蒋某

为首的犯罪团伙 14 人。 现场查获

假冒品牌耳机 2000 余副以及多台

工作电脑主机、 工作手机。 到案

后， 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如实供述

了通过直播平台销售假冒某知名品

牌注册商标的耳机的犯罪事实。

初步统计，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 网店销售该款假冒品牌耳机金

额已达 170万元。 目前， 犯罪嫌疑

人何某、 李某等 14 人因涉嫌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已被普陀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假冒耳机的来

源， 警方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姜琳炜

只需提供医保卡， 便可在邻

居医生家中免费享受理疗服务，

这看似充满爱心的便民服务背后，

牵出的却是一条巨大的犯罪利益

链。 近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对于一审法院以诈骗罪， 分别判

处厉某、 许某、 李某等人 4 年至

11 年 6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的判决， 最终， 上海二中院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客源不断的中医诊所

背后暗藏猫腻

王阿婆所住的小区里有一位

热心的医生厉某， 她是一家名为

“德厚堂” 中医诊所的“高级医疗

康复理疗师”， 为了方便小区老

人， 厉某会在家中为居民们提供

中医理疗服务。

据王阿婆称， 厉某的服务非

常周到， 她会在家中备一些基础

的医疗设备， 提供简单的电疗治

疗。 而且厉某从不向邻居们收费，

只收取大家的医保卡， 声称可以

代为去医院刷卡缴费， 并当天收

当天还。 由于无需支付任何额外

费用， 还能免去来回奔波医院之

苦， 所以包括王阿婆在内的不少

老人都愿意找她做理疗。

“德厚堂” 中医诊所由李某

开设。 李某本是一名口腔医生，

自从自立门户开办这家中医诊所

以来， 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一天， 自称是中国老年协会

健康委员会成员的许某来到李某

的诊所， 声称培养了不少“销售”

人员， 可以为诊所介绍客源。 这

让李某很是心动， 便决定与许某

展开合作。

果然如许某所说， 许某手下

的“销售” 们十分给力， 每天都

能介绍不少老人前来就诊， 诊所

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除了这部

分老年人， “销售” 们也经常拿

着厚厚一叠医保卡前来诊所挂号，

上文提到的厉某正是其中之一。

挂号窗口的员工见到这些熟

人后， 便会通知李某， 由李某安

排特定医生对接。 “销售” 们随

后即可到指定的医生处开中药，

通过刷医保卡支付中药费， 但却

并不把药拿走。 每月李某、 许某

会对以这种方式套取的医保基金

进行分成。 至此， 一条套取国家

医保基金的利益链浮出水面， 在

他们的运作下， 在短短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 以李某为首的诊所人

员与许某的团队共计套取国家医

保基金 100余万元。

揪出犯罪利益链条

明确各成员分工

案发后， 一审法院以诈骗罪，

分别判处厉某、 许某、 李某等人 4

年至 11 年 6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 均并处罚金。 一审判决后，

部分被告人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

诉， 认为一审量刑过重。

法院在审理中， 明确这一犯

罪团伙的链条结构和犯罪手法，

确定这个利益链条当中， 每个人

的地位和角色。 李某作为中医诊

所经营者， 对诊所挂号窗口员工、

门诊医生、 财务等人员进行了周

密安排； 许某的“销售” 团队维

护现有稳定的“卡主”， 并不断寻

找更多合适的“卡主”。 在形成稳

定的利益链的同时， 李某继续通

过“中介” 寻找销售团队， 而许

某的销售团队也在寻找其他刷卡

平台。

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 相关理疗服务是否应从犯

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经审理， 法院认为， 医保基

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 “救

命钱”， 被告人骗保的犯罪行为已

经严重损害了医疗保障制度的健

康持续发展。

本案中被告人厉某、 许某、

李某等人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均

构成诈骗罪。 其中， 被告人李某、

许某等人的诈骗数额“特别巨

大”。 合议庭认为原审根据不同被

告人的犯罪数额以及在犯罪中的

地位和作用、 社会危害程度、 犯

罪情节等， 所作判决正确。 最终，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如果不是因为不能

买机票， 我都不知道自己成为了公

司高管， 被限制高消费了。” 市民

张先生气愤地表示。 为了给自己正

名， 他将盗用自己身份信息的某投

资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某告上了

法院。 日前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

张先生说， 2022 年 8 月， 他

因购买飞机票被拒而获悉被法院列

入限制高消费名单。 在前往法院查

询后得知， 因他是被法院强制执行

的上海某公司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公

司的委派代表而被限高。

经张先生查询， 上海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登记成立， 共两

名合伙人， 即投资公司及一案外

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投资公司，

张先生被登记为该公司的委派代

表。 2014 年 5 月 12 日， 由投资公

司盖章的 《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

书》 中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

代表” 一栏为张先生。 同日， 投资

公司盖章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委派书》 中写明， 由“经全体

合伙人一致同意， 由执行事务合伙

人委派张先生为上海公司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委派代表；2019 年 3 月 10

日，上海公司决议解散，清算组成员

为案外人李某、 王某等。 2022 年 7

月 15日， 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写

明被执行人上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张先生， 并一度将张先生列入失

信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

张先生认为被告盗用他的身

份， 将他登记为其在上海某公司的

委派代表， 从而导致张先生被列入

限高名单， 极大地侵害了他的权

利。 张先生为消除上述侵权影响曾

向工商局申请撤销工商登记以及本

次诉讼， 支出了必要的律师代理费

及交通费； 因被限制高消费， 导致

张先生社会评价降低及诸多生活不

便， 造成其精神损害， 张先生为此

起诉， 要求两被告赔偿律师费、 精

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交通费等 3.1 万

元。

被告投资公司认为， 张先生的

证据无法证明他是本案被侵权主

体； 投资公司未使用张先生的姓名

及身份信息， 未侵害张先生姓名

权。 上海某公司的设立登记中， 投

资公司并未提供张先生的姓名及身

份信息， 张先生被登记为委派代表

一事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 不能代

表投资公司的行为， 且张先生与投

资公司没有关联， 不具备作为公司

委派代表的资格， 公司也不可能委

派张先生作为代表； 张先生主张的

律师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及交通费

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王某则表示自己未参与上海某

公司的设立登记， 未冒用张先生的

姓名； 张先生被登记为投资公司委

派代表一事未经过股东会决议， 未

取得王某同意， 他并不知情。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投资

公司未经张先生授权， 将张先生登

记为该公司在上海某公司的执行事

务人委托代表， 是对张先生姓名权

的严重侵权， 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

赔偿责任。 张先生主张王某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

足， 故不予支持。 因投资公司的侵

权行为， 导致张先生一度被法院列

入“失信” 名单， 必然对张先生名

誉、 精神等造成不良影响， 故法院

酌定支持张先生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 元； 张先生为维权支出的律

师费、 交通费亦属张先生损失， 但

张先生主张金额过高， 酌情调整为

律师费 5000元、 交通费 500元。

热心邻居收医保卡提供免费理疗？
实为套取医保基金团伙，获刑4年至11年半不等

身份信息被盗用 莫名成老赖被“限高”

品牌耳机低价卖“外贸尾单”实为假货
普陀警方侦破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轻信骗子办卡“赚”大钱

警银协作揪出一“卡头”

酒醉乘客竟理直气壮开走网约车
犯危险驾驶罪被处拘役


